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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徵選「國軍招募宣傳影片」實施計畫修訂對照表 

項次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 

壹、 目的： 

國防部 (以下稱

「本部」)為提升

國軍招募訊息曝

光度，規劃公開徵

選宣傳影片，藉民

眾新穎創意，增進

互動機會與招募

宣傳效益。 

壹、目的： 

為提升國軍招募訊

息曝光度，規劃公

開徵選宣傳影片，

藉民眾新穎創意，

增進互動機會與招

募宣傳效益。 

 

文字 

修正 

二 

貳、主題內容： 

 二、內容： 

  (一 )作品名稱及說

明：請為影片命

名，並陳述創作

理念 (300 字以

內)。 

  (四)作品如使用他人

創作之圖畫(片)、

影像、音效、音

樂或其他素材，

參與者應取得該

著作之利用授權

及註明來源，並

提供本部宣傳時

無償使用。 

  (五)一片光碟內容請

僅得儲存 1件作

品，勿將多位參

與者或多項作品

儲存於 1份光碟。 

 

貳、主題內容： 

 二、內容： 

  (一)作品名稱及說

明：請為影片命

名，並陳述創作

理念(300字以

內)(附件 2)。 

  (四)作品所有圖(片)、

影像、音效、音樂

或其它素材，參

與者應取得該著

作之著作授權

(須註明來源)，

並提供本部宣傳

時無償使用。 

  (五)光碟內容僅得儲

存參與者乙件作

品，嚴禁將多位

參與者或多項作

品儲存於一份光

碟，致而衍生後

續作業困擾。 

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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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作品併同報名文

件電子檔，儲存

於光碟片中，光

碟片上書寫個人

或團隊代表人姓

名，於報名時繳

交光碟片 2 片及

報名文件（報名

文件請參閱本計

畫伍、報名方

式：三）紙本 1

份。 

  (六)作品輸出 2 份繳

交，同時請備妥

報名表、著作財

產權讓與同意書

文件等紙本列印

各乙份，上述電

子檔亦儲存於光

碟片中（光碟片

上書寫個人或團

隊 代 表 人 姓

名）。 

三 

參、徵稿對象： 

 一、凡對影片設計具熱

情與興趣之全體

中華民國國民。 

 二、個人或團體組隊均

可報名參加，人數

1至 6人為限；團

隊參與請推派 1人

為代表，於報名表

註明。 

四、未滿 20歲之參與

者，須於報名時另

附「法定代理人同

意書」。 

參、徵稿對象： 

 一、凡對影片設計具熱

情與興趣之全體

國民。 

 二、可以個人或團體組

隊報名參加，人數

1至 6人為限，若

為團隊參與，請於

報名表註明代表

人。 

四、未滿 20 歲之參與

者須於報名時另

附「未滿 20 歲參

與同意書」。 

文字 

修正 

四 

肆、徵稿期程： 

 五、頒獎：110 年 11

月份本部月會中

公開頒獎。 

 

 

 

 

參、徵稿期程： 

 五、頒獎：110 年 11

月份國防部月會

實施頒獎 

 

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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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伍、徵稿期程： 

 三、報名文件：報名表

(附件 1)、作品檔

案光碟片、作品名

稱及作品理念陳

述(附件 2)、著作

權約定聲明及授

權書(附件 3)、個

人資料蒐集、處理

及 利 用 同 意 書 

(附件 4)、法定代

理人同意書(參與

者年齡未滿 20 歲

必須提供，每人一

份，附件 5)。 

 

伍、徵稿期程： 

 三、報名文件：報名表

(附件 1)、作品檔

案光碟片、作品名

稱及作品理念陳

述(附件 2)、著作

權約定聲明、授權

及切結書 (附件

3)、個人資料蒐

集、處理及利用同

意書 (附件 4)、未

滿 20 歲參與同意

書(參與者年齡未

滿 20 歲必須提

供，每人一份，附

件 5)。 

文字 

修正 

六 

陸、審查方式： 

 一、由本部人事參謀次

長室次長擔任評選

召集人，人培處處

長擔任副召集人，

國軍與民間專業人

士擔任評選委員 

(編組表如附件

6)。 

 二、初選審查階段： 

  (一)由評選委員檢視

主題契合及社會

觀感等相關規

範，預計選出 20

件入圍決選（實

際入圍件數將視

作品水準而調

整，如經初選審

陸、審查方式： 

 一、由人事參謀次長室

次長擔任評選召

集人，人培處處長

擔任副召集人，評

選委員由國軍與

民間專業人士組

成(編組表如附件

6)。 

 二、初選審查階段： 

  (一) 由評選委員檢

視主題契合及社

會觀感等相關規

範，預計選出 20

件入圍決選（實

際入圍件數將視

作品水準而調

整，如經初選審

1.文字 

修正 

2.提高

網路票

選占

比，以利

提升參

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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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未達標準資

格，本部保有調

整之權利，以「從

缺」或「減少名

額」辦理)。 

  (三)初選評分標準入

圍決選作品將納

入網路票選活

動，選出最高人

氣獎，該獎票數

納入決選評分。 

 三、決選審查階段： 

  (一)評選委員依評分

項目對入圍決選

作品逕行評分，

參與者不得異

議，綜合評選委

員之評分後決議

優勝。 

  (二)決選評分標準： 

 

查未達標準資

格，主辦單位保

有調整之權利，

以「從缺」或「減

少名額」辦理)。 

  (三)初選評分標準入

圍作品將納入網

路票選活動，選

出最高人氣獎，

該獎票數納入決

選評分。 

 三、決選審查階段： 

  (一)評選委員依評分

項目對入圍作品

逕行評分，參與

者不得異議，綜

合評選委員之評

分後決議優勝。 

 

  (二)決選評分標準： 

 

七 

柒、獎勵表揚： 

 

柒、獎勵表揚： 

 

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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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捌、注意事項： 

 一、參與者/隊伍請先

詳閱本計畫，於

充分了解並願意

遵守本徵選活動

之各項規定及要

求後參加。 

 

 

 二、參與作品如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經審

查會認定，得取消

其參與及得獎資

格，並追回獎金、

獎牌、獎狀或獎品

等。如造成第三者

權益損失或主辦單

位損害者，參與者/

隊伍須自行負擔相

關法律責任： 

  (一)抄襲、剽竊他人

作品，或冒名頂

替參選者。 

  (二)曾參與同性質競

賽或活動且已獲

獎者。 

 

 

 

 

 

 

 

 

捌、注意事項： 

 一、參與者/隊伍請先

研讀相關資料，並

充分了解本徵選

之各項規定及要

求，且願意完全遵

守本徵選辦法之

各項規定及條款

要求。 

 二、參與作品如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經審

查委員會認定，得

取消其參與及得

獎資格，並追回獎

金、獎牌、獎狀、

獎品等。如造成第

三者權益損失，參

與者/隊伍須自行

負擔法律責任；造

成主辦單位損害

者，應負民事或刑

事上賠償之責任： 

  (一)抄襲他人作品，

或冒名頂替參選

者。 

  (二)曾參與同性質競

賽或活動且已獲

獎者。 

  (三)經人檢舉，有抄

襲、仿冒情事者。 

 

 

 

 

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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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捌、注意事項： 

 三、得獎作品之使用：

得獎作品以得獎

人為著作權人，得

獎人應無償授權

本部及所屬機關

（構）、部隊或學

校，不限地域、時

間、內容、利用方

法，自由利用。如

有運用得獎作品

製作營利性之出

版品或文創商品

者，則另徵得得獎

人授權。 

 

 

 

 

 

 

 

 

 

 

 

 四、參與作品與報名文

件須於規定期限

前繳交。若繳交報

名文件不齊全、填

寫資料有誤，或不

符規定者，主辦單

位得不受理，亦不

辦理退回、通知。 

捌、注意事項： 

 三、參與作品之著作財

產權於得獎確定

時即永久無償授

權主辦單位於非

商業用途使用，獲

獎者須承諾對主

辦單位及承辦單

位不行使著作人

格權，並提供原始

製作檔，供主辦單

位及承辦單位得

不限時間、次數、

方式使用，包括以

任何形式行使重

製、展覽、報導、

印製、數位化、編

輯、出版、印刷、

研究、推廣、宣

傳、公開展示、文

宣廣告、在報章、

雜誌、媒體或刊物

發 表 等 相 關 用

途、上載網路及建

置於網際網路公

開傳輸等方式。 

 四、參與作品與報名文 

件須於規定期限

前繳交。若繳交報

名文件不齊全、填

寫資料有誤，或不

符規定者，主辦單

位有權不予受理 

，亦不辦理退回、

1.由「永

久 無 償

授權」修

調為「約

定 適 宜

之 授 權

範圍」。 

2.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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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入圍決選者或隊

伍，須派員出席決

選之審查會議及

頒獎典禮。 

 六、各類獎項之作品若

未達水準，均得從

缺。 

 七、參與者/隊伍須尊

重初、決選之評選

結果，不得有異

議。 

 十、完成報名參加本競

賽者，視為已充分

瞭解競賽規則中

各項規定及條

款，且願意完全遵

守。 

 

 

 十一、主辦單位保有活

動更改及變動之

權利。本計畫未

盡事宜，將視實

際需求調整及補

充規定公告於活

動官網，不再另

行通知 

通知。 

 五、入圍決選者或隊

伍，須派員參加決

選審查會議及頒

獎典禮。 

 六、各類獎項若作品未

達水準均得從缺。 

 七、參與者/隊伍須尊

重審查委員會決

議，不得有異議。 

 

 十、凡完成報名參加本

競賽者，即視為已

充分瞭解競賽規

則中各項規定及

條款，且願意完全

遵守。 

 

 

十一、主辦單位有保留

活動更改及變動

之權利。本計畫

未盡事宜，由承

辦單位視實際需

求調整及補充規

定公告於活動官

網，不再另行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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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附件 3： 

國防部徵選【國軍招募宣傳影

片】著作權等約定聲明及授權

書 

 

附件 3： 

國防部徵選【國軍招募宣傳影

片】著作權約定聲明、授權及

切結書 

 

1.由「永

久無償

授權」修

調為「約

定適宜

之授權

範圍」 

2.文字 

修正 

十一 

附件 4： 

國防部徵選【國軍招募宣傳影

片設計】個人資料蒐集、 

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附件 4： 

國防部徵選【國軍招募宣傳影

片設計】個人資料蒐集、 

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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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附件 5： 

【國軍招募宣傳影片設計】 

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附件 5： 

【國軍招募宣傳影片設計】 

未滿 20歲參與同意書

 

文字 

修正 

 


